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川交函〔2022〕198号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开展在建公路水运工程项目汛期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各市（州）交通运输局，各在建高速公路及重点水运工程项目公

司，厅直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关于安全

生产指示批示精神和要求，切实加强在建公路水运工程项目汛期

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全面防范化解汛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全力

确保安全度汛，经研究，厅决定开展在建公路水运工程项目汛期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现将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全面压实项目建设、施工等参建单位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落

实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行业监管责任，集中整治各在建公路水

运工程项目汛期安全生产突出问题，夯实“两区三厂”防汛减灾工

作基础，进一步加强汛期洪涝地质等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最大限

度避免因汛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保障在建项目生产安全。

二、整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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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在建公路水运工程项目。

三、整治内容

（一）防汛减灾协同工作机制方面

1.摸底报备不到位。建设、施工单位未对 10人及以上的施

工驻地、5万方及以上滑坡点、10万方及以上弃渣场建立管理台

账和动态管理清单；建设、施工单位未将施工区域、建设周期、

负责人、“两区三厂”选址安全评估及地质灾害风险评估、防灾现

状等信息向当地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备。

2.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建设、施工单位未加入当地政府信

息共享和监测预警网络；未建立预报预警信息接收反馈机制。

3.联动联防不到位。建设、施工单位未以标段为单位将项目

防汛减灾工作纳入当地防汛减灾和应急管理体系。

（二）风险评估及隐患排查治理方面

1.风险评估不到位。项目建设单位未牵头动态开展项目“两

区三厂”和 10人以上施工驻地选址安全评估及地质灾害风险评

估；施工单位未根据评估结果落实相应安全措施。

2.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到位。建设、施工单位未对本项目山

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沿江沿河、临沟临

崖等重点区域及高边坡、深基坑、挂篮等危大工程进行全覆盖摸

排；未建立项目（标段）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台账；未严格落

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要求；对排查出的安全

隐患未明确整治责任、时限，实施闭环管理。

（三）汛期安全监测预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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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报预警不到位。项目各参建单位未落实专人负责实时报

告，接收雨情、汛情及各类突发险情信息；山洪、泥石流等重点

区域监测数据信息共享不及时；发现险情时，或收到预警信息未

第一时间传递；预警信息传递未覆盖全员。

2.监测巡查不到位。建设、施工单位未落实监测巡查责任人、

现场转移避险指令下达责任人及其工作职责；未开展降雨期间动

态监测巡查，尤其是“两区三厂”夜间监测巡查。

3.值班值守不到位。项目各参建单位未落实汛期领导带班和

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施工单位未配备专人负责“两区三厂”周

边的值守。

（四）应急准备方面

1.应急预案编制不规范。建设、施工单位未按照“一地一案”

要求编制施工驻地防汛减灾应急预案；应急预案未明确组织指挥

体系和细化任务分工以及预警响应信号、启动条件、转移对象、

撤离路线和避险安置地点。

2.宣传培训演练不到位。项目参建单位未开展应急预案解读

及防汛防地灾知识宣传、培训；宣传、培训未全员覆盖；未制定

防汛应急演练计划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3.应急储备不充足。建设、施工单位未配备应急救援队伍；

未配置必要应急通讯、抢险救援设备装备等应急救援物资；10

人以上施工驻地未按规定配备卫星电话。

（五）应急处置方面

1.应急响应不及时。项目参建单位未根据不同预警级别落实



— 4 —

“三个避让”和“三个紧急撤离”。

2.信息报送不到位。项目参建单位未及时将险情灾情的时

间、地点、对象、事件等基本要素和已经掌握的人员伤亡等情况

向当地政府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告；信息报告与实际存在偏

差。

（六）涉水施工专项工作方面

1.专项方案编制不到位。施工单位未编制涉水工程施工渡汛

方案及警戒控制水位到达前人员（机具）的撤离（转移）方案。

2.现场防护措施不到位。施工单位未及时清理废弃围堰；未

及时拆除水中施工平台和支架等辅助措施；重大雨情汛情时，未

对临河施工设施（施工浮式门架、施工钢栈桥、围堰等）进行除

险加固。

3.设备设施存放不规范。油罐、机械设备、施工材料和危险

化学品存放在干河滩等易被洪水冲走的场所。

四、工作安排

此次在建公路水运工程项目汛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具

体分两个阶段开展。

（一）自查自纠阶段（即日起至 5月 30日）

各项目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应严格按照汛期整治内容（附

件 1），制定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建立健全汛期各类安全基础信息台账，对自查自纠的问题隐患落

实整改责任和时限要求，做到闭环管理。建设单位要组织开展对

项目自查自纠情况的全面检查验收，逐项核查整治情况，形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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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验收结论，并由建设单位法人签署“两区三厂”安全生产达标

承诺书（附件 2）和项目 10人以上施工驻地情况一览表（附件 4）。

（二）常态化管理阶段（6月 1日至汛期结束）

各项目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应及时总结分析专项整治行

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推广应用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

持续巩固专项整治行动成果，实行常态化长效化安全管理。

市（州）交通运输局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组织承担在建

公路水运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监督的相关机构制定汛期安全生产

检查计划，对各项目汛期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项目

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实施跟踪督办。

厅组织相关直属单位同步抽查在建重点公路水运工程项目

汛期安全生产管理情况，并对市（州）汛期安全监督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督导检查。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强化组织领导。各地、各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要高度重视本次汛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亲自组织、研究

部署相关工作，认真扎实开展专项整治。各项目建设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要亲自审定并签认驻地安全验收相关表格及承诺，敦促相

关问题整改落实。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要认真对照整治内容，

严格自查自纠，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及时整改到位。

（二）明确责任，严格落地落实。各地、各单位要明确在建

公路水运工程项目“两区三厂”、地质灾害、卫星电话、应急管

理、信息报送等各项工作的责任人，扎实有效开展汛期专项整治

mailto:（三）加强信息报送，确保取得实效。各地各单位要明确专人负责，切实做好专项整治行动的信息报送工作，及时掌握辖区内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动态，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及时总结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情况。各市（州）交通质监机构和省站地方铁路项目监督组要在6月10日前形成专项报告报1034640704@qq.com邮箱。
mailto:（三）加强信息报送，确保取得实效。各地各单位要明确专人负责，切实做好专项整治行动的信息报送工作，及时掌握辖区内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动态，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及时总结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情况。各市（州）交通质监机构和省站地方铁路项目监督组要在6月10日前形成专项报告报1034640704@qq.com邮箱。
mailto:（三）加强信息报送，确保取得实效。各地各单位要明确专人负责，切实做好专项整治行动的信息报送工作，及时掌握辖区内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动态，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及时总结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情况。各市（州）交通质监机构和省站地方铁路项目监督组要在6月10日前形成专项报告报1034640704@qq.com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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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厅将在厅官方网站开辟专栏对全省高速公路及重点水运工

程项目 10人以上施工驻地达标情况进行公示。对信息报送不及

时、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厅将视情况对其进行约谈，并依规

实施信用扣分处理。

（三）畅通渠道，及时报送信息。各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及

重点水运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在5月30日之前将驻地安全生产达标

承诺书和10人以上施工驻地情况一览表分别报送省交通质监站、

厅公路局和省航务海事中心，并同时报送属地市（州）交通运输

局，各市（州）交通运输局应同步建立辖区内在建公路水运工程

项目10人以上施工驻地台账并实施动态管理。10月14日前，各市

（州）交通运输局将本市（州）在建公路水运工程项目汛期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报告（附件3）和全省在建公路水运工程

汛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统计表（附件5）纳入2022年汛期工

作总结报厅安委办。

厅公路局联系人：周光涛，联系电话：19938827868，邮箱：

565930130@qq.com；

省航务海事中心联系人：邹昕，联系电话：15828361496，

邮箱：304656294@qq.com；

省交通质监站联系人：赖建国，联系电话：18683766190,

邮箱：253544682@qq.com。

附件：1.自查自纠安全检查要点

2.“两区三厂”安全生产达标承诺书

mailto:游四海，18980770003，邮箱13494643@qq.com。
mailto:游四海，18980770003，邮箱1349464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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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州）在建公路水运工程项目汛期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报告

4.项目施工驻地信息一览表（10人及以上）

5.全省在建公路水运工程汛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

动统计表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2022年5月7日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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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自查自纠安全检查要点

项目名称： 行政区域： 合同段：

类别 检查内容
检查情

况
备注

一、防汛

减灾工

作对接

机制

(一）落实摸底
报备

1.建设、施工单位建立 10人及以上的
施工驻地、5万方及以上滑坡点、10
万方及以上弃渣场台账及对应动态管

理清单。

2.建设、施工单位将台账清单和施工区
域、建设周期、负责人、“两区三厂”
选址安全评估及地质灾害风险评估、

防灾现状等信息向当地县级交通运输

部门报备。

（二）健全信

息共享机制

3.建设、施工单位应纳入当地信息共享
和监测预警网络。

4.建设、施工单位接到预报预警信号后
及时反馈发出单位。

（三）加强联

动联防

5.建设、施工单位应将项目防汛减灾工
作融入当地防汛减灾和应急管理体

系。

6.建设、施工单位根据当地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要求落实各项防汛减灾措施。

二、风险

评估及

隐患排

查治理

（一）强化排

查治理工作

7.建设、施工单位应对本项目山洪灾害
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

沿江沿河、临沟临崖等重点区域及高

边坡、深基坑、挂篮等危大工程进行

全覆盖摸排。

8.建设、施工单位建立“两区三厂”及地
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9.项目参建单位应严格落实“雨前排
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要求。

10.施工单位应明确安全隐患的整治责
任、时限,实施闭环管理。

（二）落实风

险评估

11.项目建设单位应牵头动态开展项目
“两区三厂”选址安全评估及地质灾害
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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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险

评 估 及

隐 患 排

查治理

12.施工单位根据评估结论，落实风险
管控措施。

13.建设、施工单位建立“两区三厂”选
址安全评估及地质灾害风险评估台

账。

三、监测

预警

（一）加强预

报预警

14.项目参建单位应落实专人负责实时
报告、接收雨情、突发险情等信息。

15.项目参建单位将山洪、泥石流等重
点区域监测数据信息与有关部门、单

位共享。

16.发现险情时，项目参建单位第一时
间传递预警信息，并全员覆盖。

（二）落实监

测巡查

17.建设、施工单位应落实监测巡查责
任人、现场转移避险指令下达责任人

及其工作职责。

18.建设、施工单位应开展降雨期间动
态监测巡查，尤其是“两区三厂”的夜
间监测巡查。

（三）加强值

班值守

19.项目参建单位应落实汛期领导带班
和 24小时人员值班。
20.施工单位应配备专人专职负责“两
区三厂”周边的值守。

四、应急

准备

（一）强化应

急预案编制

21.建设、施工单位应按照“一地一案”
要求编制防汛减灾应急预案。

22.应急预案应明确组织指挥体系和细
化任务分工以及预警响应信号、启动

条件、转移对象、撤离路线和避险安

置地点。

（二）加强宣

传培训演练

23.项目参建单位应全员开展应急预案
解读及防汛防地灾知识宣传、培训。

24.项目参建单位应制定应急演练计划
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三）强化应

急储备

25.建设、施工单位应配备应急救援队
伍。

26.建设、施工单位应配置必要应急通
讯、抢险救援设备装备等应急救援物

资。

27.10人以上施工驻地应严格按照厅
相关文件要求配备卫星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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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应急

处置

（一）应急响

应及时

28.项目参建单位应根据不同预警级别
落实“三个避让”和“三个紧急撤离”。

（二）加强信

息报送

29.项目参建单位应及时将险情灾情的
时间、地点、对象、事件等基本要素

和已经掌握的人员伤亡等情况向当地

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报告。

六、涉水

施工

（一）强化专

项方案编制

30.施工单位编制涉水工程施工渡汛方
案及警戒控制水位到达前人员（机具）

的撤离（转移）方案。

（二）落实现

场防护措施

31.施工单位应及时清理废弃围堰。

32.施工单位应及时拆除水中施工平台
和支架等辅助措施。

33.重大雨情汛情时，施工单位应对临
河施工设施（施工浮式门架、施工钢

栈桥、围堰等）进行除险加固。

（三）规范设

备设施存放

34.油罐、机械设备、施工材料和危险
化学品严禁存放在（删除干河滩等）

易被洪水冲走的场所。

检查人： 检查时间：
备注：此表供项目参建单位自查自纠、业主检查验收和市（州）交通运输局重点检查时参考使用，

自行留存备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各单位要自行建立问题隐患台账，督促问题隐患整改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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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两区三厂”安全生产达标承诺书

（建设单位填写）

××月××日至××月××日，××单位（建设单位名称）组织××、

××、××等单位（参建单位名称）对××项目××个生活区、××个办

公区，××个钢筋加工厂、××个拌和厂、××个预制厂的选址地灾

危险性现状、应急响应机制、通信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评估核

查，发现问题隐患××个，经复核，现已全部完成整改。经综合

评估，确认××项目××个生活区、××个办公区，××个钢筋加工厂、

××个拌和厂、××个预制厂符合安全达标条件。

单位名称：××××（建设单位）

法人签字：

日期：2022年 5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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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市（州）在建公路水运工程项目
汛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报告

一、在建工程基本情况

主要包括辖区内在建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底数。

二、监督检查情况

主要包括本单位汛期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

三、汛期安全管理典型经验做法（如有）

主要包括驻地安全、涉水施工、危大工程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及其他管理措施的亮点做法。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及建议

结合监管实际，提出加强项目汛期安全工作的对策建议，并

介绍下一步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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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项目施工驻地信息一览表（10人及以上）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序

号

项目

名称

合同

段

所属

市

(州)

及县

（市

、区）

所属

区域

（村

组或

社区）

人

数

自建板

房/租住

民房

是否安全

评估

安全监管责任人 预警信息传递责任人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姓名
联系

电话
姓名

联系

电话
姓名

联系

电话
姓名

联系

电话
姓名

联系

电话
姓名

联系

电话

审核人（建设单位法人代表）： 填报人： 联系电话（填报人）：

注：本表由建设单位汇总所有标段数据后报送，所属区域填写至村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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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全省在建公路水运工程项目汛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行业

检查

整改

情况

检查情况

出动

检查

组

出动

检查

人员

聘请

社会

专业

技术

力量

辖区

在建

项目

总数

检查

项目

安全问题隐患类型统计

驻地安

全类

汛期地

质灾害

排查整

治类

汛期安全基

础台账类

汛期应急管

理类

汛期现

场安全

管理类

其他类

个 人次 人次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高速

公路

检查

整改

地方

公路

检查

整改

审签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注：1.此表由市（州）交通运输局填报，各项目建设单位自查自纠时可参考制表；

2.此表随工作报告一同报送（PDF盖章版、word电子版）至厅公路局和省交通质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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